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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

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及《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国中医药规财函〔2025〕20号）要求，我局

统一部署安排了全省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同时委托第三方协助完成各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工

作，并要求各市（行署）、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局）、省直

单位积极响应，积极配合，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黑龙江省2024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项目，此次绩效

评价项目共19类项目，合计项目资金总额为10,194.00万元，其中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10,194.00万元。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黑龙江省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黑龙江省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根据《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

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143号）、《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局

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

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4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下达2024年黑龙江

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10,194.00万元，共涉及19类项



2

目。主要用于支持我省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2.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绩效目标说明的通

知》(国中医药规财函〔2024〕86号)的要求，我局设定了黑龙江

省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表，明确了年度总

体绩效指标3项；产出指标1项（其中二级指标1项，三级指标10

项）；效益指标1项（其中二级指标2项，三级指标4项）；满意

度指标1项（其中二级指标1项，三级指标2项）。

表1：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部分）2024年度区域绩效目标表

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

展部分）2024年度区域绩效目标表

转移支付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部分）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省级主管部门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A）

年度资金总额 10,194.00 10,194.00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10,194.00 10,194.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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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目标

1.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中医药基层服务能

力，不断提高中西医结合服务水平，提高中医药重点科室建

设水平。

2.持续推进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逐步完善具有中医药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基层中医

药人才数量和质量。

3.持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进一步健全中医药传承创

新体系，持续推进多学科融合创新，持续提升中医药临床循

证能力。

4.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提供更为优质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产

品和服务，持续提高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进一步

拓宽文化传播覆盖面和中医药文化影响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数量 ≥7 个

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建设数量 ≥130 个

基层人才培养计划建设数量 ≥322 个

人才培养平台建设计划建设数量 ≥28 个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

数量
≥17 个

中医治疗优势病种项目（临床循

证能力提升）建设数量
≥1 个

中医药综合统计建设数量 ≥1 个

重点科室（老年病科、康复科、

中西医旗舰科室）建设数量
≥7 个

中医药执法监督专项行动建设数

量
≥1 个

中医药文化弘扬项目数量 ≥1 个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显著提升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中医药经济管理水平 显著提升

生态

效益
自然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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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患者满意度 ≥85%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2023年12月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

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的通知》（黑财指（社）〔2024〕48号）

及2024年6月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

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的通知》（黑财指（社）〔2024〕207

号）要求，我局会同黑龙江省财政厅将中央补助黑龙江省中医药项

目经费10,194.00万元拨付至各地市相关财政部门及省直单位。

从项目类型看，该资金用于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中

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规

培骨干师资）培训项目、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等19

类项目。

表2：中央资金项目分配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名称

分配金额

（万元）

1
中医药文化弘

扬工程项目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哈尔滨市平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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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齐齐哈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3.00

克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佳木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同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双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宝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黑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北安市疾控中心 3.00

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大庆市让胡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3.00

绥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绥化市北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肇东市疾控中心 3.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32.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70.7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0.70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0.50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2.5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1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0.9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5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0.50

大庆市中医医院 0.20

大庆油田总医院 0.20

哈尔滨商业大学 0.60

黑龙江省眼病防治所 0.2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0.60

佳木斯市中医院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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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0.2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0.20

齐齐哈尔医学院 0.20

2

中药特色技术

传承骨干人才

培训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9.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3.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3.0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3.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3.00

宁安市中医院 3.00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3.00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3.00

大庆市中医医院 3.00

3

卓越中医药师

资（中医规培

骨干师资）培

训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0.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0.00

佳木斯市中医院 10.00

鸡西市中医医院 10.00

4

高水平中医药

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 350.00

5
中医馆骨干人

才培训项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58.00

6

2024年全国老

药工传承工作

室建设项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20.00

佳木斯市中医院 20.00

7

中医药经济管

理人才培养项

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18.00

8 中医药综合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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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项目

9

中医药法治监

督专项行动项

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0.00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70.00

10
国家中医优势

专科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30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00

11
重点科室建设

项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50.00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150.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90.00

宾县中医院 40.00

依安县中医医院 40.00

桦川县中医院 40.00

汤原县中医院 40.00

虎林市中医医院 40.00

双鸭山市中医院 40.00

勃利县中医院 40.00

北安市中医医院 40.00

铁力市中医院 40.00

林甸县中医院 40.00

漠河市中医院 40.00

绥化市中医医院 40.00

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0.00

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100.00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00.00

12

县级中医医院

“两专科一中

心”建设项目

方正县中医医院 100.00

木兰县中医医院 100.00

依安县中医医院 100.00

富裕县中医院 100.00

林口县中医院 100.00

桦南县中医医院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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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锦市中医院 100.00

密山市中医医院 100.00

虎林市中医医院 100.00

集贤县中医医院 100.00

逊克县中医院 100.00

孙吴县中医医院 100.00

南岔县中医医院 100.00

肇源县中医院 100.00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100.00

兰西县中医医院 100.00

庆安县中医医院 100.00

13

中医治疗优势

病种（临床循

证能力提升）

项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0

14

黑龙江省中医

药管理局2024

年度科技计划

项目（黑龙江

省）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3.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9.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3.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5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

黑龙江省医院 3.50

哈医大一院 1.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1.00

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 1.0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六二医院 1.00

哈尔滨医科大学 0.50

哈医大附属二院 2.00

牡丹江医学院 1.0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0

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 1.00

齐齐哈尔医学院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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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商业大学 4.0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00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1.00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1.00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0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4.00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00

佳木斯市中医院 2.50

鹤岗市中医医院 1.00

大庆市中医医院 2.00

绥化市中医医院 1.00

15

中药质量保障

项目（黑龙江

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00.00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中心 50.00

哈尔滨师范大学 100.00

哈尔滨市卫健委 40.00

黑河市北药中心 40.00

伊春市北药产业服务中心 20.00

大兴安岭卫健委 40.00

16

中医药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和

专项审计（黑

龙江省）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60.00

17

中医馆健康信

息平台运维项

目（黑龙江

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00

18

中医医院能力

建设项目（黑

龙江省）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38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8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40.0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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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40.00

方正县中医医院 50.00

木兰县中医医院 50.0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40.00

龙江县中医医院 50.00

甘南县中医院 50.00

克山县中医院 50.00

拜泉县中医院 50.00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40.00

东宁市中医院 50.00

绥芬河市中医医院 100.00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 100.00

佳木斯市中医院 40.00

抚远市中医医院 100.00

同江市中医医院 150.00

鸡西市中医医院 40.00

虎林市中医医院 50.00

鹤岗市中医医院 40.00

绥滨县中医院 50.00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40.00

大庆市中医医院 40.00

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40.00

肇州中医院 50.00

逊克县中医院 100.00

孙吴县中医医院 50.00

黑河市中医医院 300.00

嫩江市中医医院 50.00

嘉荫县中医院 50.00

伊春市中医医院 200.00

塔河县中医医院 50.00

大兴安岭地区中医医院 200.00

双鸭山市中医院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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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县中医医院 100.00

宝清县中医院 100.00

兰西县中医医院 50.00

庆安县中医医院 50.00

青冈县中医医院 100.00

海伦市中医医院 100.00

绥化市中医医院 200.00

19

中医药竞赛、

培训、巡回医

疗及演练项目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40.0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4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0.0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0.00

合计 10,194.00 10,194.00

2.省内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中医药发展大会精神，完成中

医药传承与发展工作的重要任务，继续实施重点项目的任务落实，

我局制定了《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提前下达2024年中

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黑中医药综函

〔2024〕2号）、《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中省

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黑中医药综函

〔2024〕53号）等文件，并根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

标表任务内容和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数量和标准，

细化各项目实施方案，并在项目实施方案中阐述项目实施的任务

目标及绩效指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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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黑龙江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10,194.00

万元，黑龙江省实际下达10,194.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00%。

表3：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部分）2024年度资金预算下达情况表（按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分配金

额

（万

元）

到位金额

（万元）

1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 153.00 153.00

2
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

目
45.00 45.00

3
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规培骨干师

资）培训项目
70.00 70.00

4 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350.00 350.00

5 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58.00 58.00

6
2024年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

项目
60.00 60.00

7 中医药经济管理人才培养项目 18.00 18.00

8 中医药综合统计项目 10.00 10.00

9 中医药法治监督专项行动项目 80.00 80.00

10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目 700.00 700.00

11 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1,420.0

0
1,420.00

12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

设项目

1,700.0

0
1,700.00

13
中医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循证能力

提升）项目
200.00 200.00

14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2024年度科

技计划项目（黑龙江省）
100.00 100.00

15 中药质量保障项目（黑龙江省） 390.00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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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专项审

计（黑龙江省）
60.00 60.00

17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运维项目（黑

龙江省）
90.00 90.00

18
中医医院能力建设项目（黑龙江

省）

4,550.0

0
4,550.00

19
中医药竞赛、培训、巡回医疗及演

练项目（黑龙江省）
140.00 140.00

合计
10,194.

00
10,194.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现场评价日，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

到位10,194.00万元。黑龙江省2024年共190家项目实施单位，19

类项目，实际支出7,268.36万元。资金执行率为71.30%。

表4：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部分）2024年度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按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分配金

额

（万

元）

支出金

额

（万

元）

执行率

1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

目
153.00 124.20 81.18%

2
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

人才培训项目
45.00 33.09 73.53%

3

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

规培骨干师资）培训项

目

70.00 55.46 79.23%

4
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

建设项目
350.00 298.44 85.27%

5 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项 58.00 53.50 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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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6
2024年全国老药工传承

工作室建设项目
60.00 2.58 4.30%

7
中医药经济管理人才培

养项目
18.00 17.90 99.44%

8 中医药综合统计项目 10.00 9.60 96.00%

9
中医药法治监督专项行

动项目
80.00 78.49 98.11%

10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项目
700.00 521.21 74.46%

11 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1,420.

00
826.26 58.19%

12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

一中心”建设项目

1,700.

00

1,431.1

1
84.18%

13
中医治疗优势病种（临

床循证能力提升）项目
200.00 106.33 53.17%

14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4年度科技计划项目

（黑龙江省）

100.00 24.42 24.42%

15
中药质量保障项目（黑

龙江省）
390.00 359.06 92.07%

16

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和专项审计（黑龙江

省）

60.00 49.00 81.67%

17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运

维项目（黑龙江省）
90.00 47.25 52.50%

18
中医医院能力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

4,550.

00

3,159.7

5
69.45%

19

中医药竞赛、培训、巡

回医疗及演练项目（黑

龙江省）

140.00 70.71 50.51%

合计
10,194

.00

7,268.3

6
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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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类型看：

（1）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53.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35个，

实际支出124.2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1.18%。截至申报截止日，

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

（万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0.98

2
哈尔滨市平房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3.00 3.00

3 尚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3.00

4 齐齐哈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0

5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3.00 0

6 克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3.00

7 佳木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0.42

8 同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0

9 双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0.19

10 宝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0 3.00

11 黑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0.50

12 北安市疾控中心 3.00 3.00

13 大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50 0

14
大庆市让胡路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3.00 0

15 绥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 0.40

16
绥化市北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3.00 0.15

17 肇东市疾控中心 3.00 2.99

18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32.00 30.26

19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70.70 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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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0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0.70 0.68

21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 0.50 0

22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2.50 1.66

2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
2.10 1.07

2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0.90 0.73

2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5.50 0.49

26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0.50 0.02

27 大庆市中医医院 0.20 0

28 大庆油田总医院 0.20 0.20

29 哈尔滨商业大学 0.60 0

30 黑龙江省眼病防治所 0.20 0

3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0.60 0

32 佳木斯市中医院 0.20 0

33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0.20 0

34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0.20 0

35 齐齐哈尔医学院 0.20 0.20

合计 153.00 124.20

（2）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45.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1个，实

际支出33.0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3.53%。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

（万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9.00 8.10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3.00 3.00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9.00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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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3.00 2.00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3.00 1.98

6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3.00 0

7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3.00 2.89

8 宁安市中医院 3.00 3.00

9 双鸭山市人民医院 3.00 0

10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3.00 3.00

11 大庆市中医医院 3.00 1.99

合计 45.00 33.09

（3）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规培骨干师资）培训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7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7个，实

际支出55.4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9.23%。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

（万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0.00 7.51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10.00 9.53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10.00 7.04

4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0.00 3.24

5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0.00 9.74

6 佳木斯市中医院 10.00 8.40

7 鸡西市中医医院 10.00 10.00

合计 70.00 55.46

（4）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35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298.4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5.27%。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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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 350.00 298.44

合计 350.00 298.44

（5）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58.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53.5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2.24%。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58.00 53.50

合计 58.00 53.50

（6）2024年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6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3个，实

际支出2.5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4.30%。截至申报截止日，该项

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0 0

2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20.00 0.38

3 佳木斯市中医院 20.00 2.20

合计 60.00 2.58

（7）中医药经济管理人才培养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8.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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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支出17.9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9.44%。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万

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18.00 17.90

合计 18.00 17.90

（8）中医药综合统计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9.6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6.00%。截至申报截止日，该项

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 9.60

合计 10.00 9.60

（9）中医药法治监督专项行动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8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2个，实

际支出78.4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11%。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

（万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0.00 9.93

2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70.00 68.56

合计 80.00 78.49

（10）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70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3个，实

际支出521.2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4.46%。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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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300.00 189.45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00.00 252.77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00 78.99

合计 700.00 521.21

（11）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42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9个，

实际支出826.2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8.19%。截至申报截止日，

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0 135.77

2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50.00 12.89

3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150.00 1.36

4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90.00 159.57

5 宾县中医院 40.00 38.90

6 依安县中医医院 40.00 30.00

7 桦川县中医院 40.00 40.00

8 汤原县中医院 40.00 40.00

9 虎林市中医医院 40.00 38.37

10 双鸭山市中医院 40.00 40.00

11 勃利县中医院 40.00 0

12 北安市中医医院 40.00 40.00

13 铁力市中医院 40.00 39.99

14 林甸县中医院 40.00 40.00

15 漠河市中医院 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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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绥化市中医医院 40.00 40.00

17 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0.00 33.94

18 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100.00 95.47

19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00.00 0

合计
1,420.0

0
826.26

（12）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70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7个，

实际支出1,431.1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4.18%。截至申报截止日，

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方正县中医医院 100.00 91.05

2 木兰县中医医院 100.00 96.17

3 依安县中医医院 100.00 50.00

4 富裕县中医院 100.00 1.53

5 林口县中医院 100.00 97.30

6 桦南县中医医院 100.00 99.59

7 富锦市中医院 100.00 100.00

8 密山市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9 虎林市中医医院 100.00 98.37

10 集贤县中医医院 100.00 99.58

11 逊克县中医院 100.00 98.02

12 孙吴县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13 南岔县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14 肇源县中医院 100.00 100.00

15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16 兰西县中医医院 100.00 0

17 庆安县中医医院 100.00 99.50

合计 1,700.0 1,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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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医治疗优势病种（临床循证能力提升）项目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20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106.3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3.17%。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0 106.33

合计 200.00 106.33

（14）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2024年度科技计划项目（黑龙江

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0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29个，

实际支出24.4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24.42%。截至申报截止日，

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3.00 7.11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9.00 0.63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3.00 3.37

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50 0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0 0

6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 1.50

7 黑龙江省医院 3.50 0

8 哈医大一院 1.00 1.00

9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1.00 1.00

10 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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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六二医院 1.00 0

12 哈尔滨医科大学 0.50 0.50

13 哈医大附属二院 2.00 0

14 牡丹江医学院 1.00 1.00

15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0 0.99

16 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 1.00 0.10

17 齐齐哈尔医学院 4.50 4.46

18 哈尔滨商业大学 4.00 0

19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00 0

20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1.00 0.12

21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1.00 0

22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1.00 0.07

23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4.00 0

24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00 0

25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00 0.07

26 佳木斯市中医院 2.50 2.50

27 鹤岗市中医医院 1.00 0

28 大庆市中医医院 2.00 0

29 绥化市中医医院 1.00 0

合计 100.00 24.42

（15）中药质量保障项目（黑龙江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39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7个，实

际支出359.0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2.07%。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万

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00.00 100.00

2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

中心
50.00 48.45

3 哈尔滨师范大学 100.00 95.62

4 哈尔滨市卫健委 40.00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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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黑河市北药中心 40.00 40.00

6 伊春市北药产业服务中心 20.00 20.00

7 大兴安岭卫健委 40.00 38.97

合计 390.00 359.06

（16）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黑龙江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6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49.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1.67%。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万

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60.00 49.00

合计 60.00 49.00

（17）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运维项目（黑龙江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9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1个，实

际支出47.2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2.50%。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金（万

元）

执行资金

（万元）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90.00 47.25

合计 90.00 47.25

（18）中医医院能力建设项目（黑龙江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4,55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45个，

实际支出3,159.7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9.45%。截至申报截止日，

该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执行资

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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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380.00 244.71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0 149.38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80.00 165.16

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0.00 135.97

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40.00 140.00

6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40.00 8.49

7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40.00 40.00

8 方正县中医医院 50.00 48.44

9 木兰县中医医院 50.00 48.38

10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140.00 0

11 龙江县中医医院 50.00 0

12 甘南县中医院 50.00 49.73

13 克山县中医院 50.00 5.00

14 拜泉县中医院 50.00 0

15 牡丹江市中医医院 140.00 125.69

16 东宁市中医院 50.00 50.00

17 绥芬河市中医医院 100.00 99.99

18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 100.00 80.47

19 佳木斯市中医院 40.00 40.00

20 抚远市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21 同江市中医医院 150.00 150.00

22 鸡西市中医医院 40.00 0.19

23 虎林市中医医院 50.00 50.00

24 鹤岗市中医医院 40.00 0

25 绥滨县中医院 50.00 0

26 七台河市中医医院 40.00 1.39

27 大庆市中医医院 40.00 32.52

28 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40.00 40.00

29 肇州中医院 50.00 36.78

30 逊克县中医院 100.00 99.97

31 孙吴县中医医院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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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黑河市中医医院 300.00 281.98

33 嫩江市中医医院 50.00 4.95

34 嘉荫县中医院 50.00 50.00

35 伊春市中医医院 200.00 55.55

36 塔河县中医医院 50.00 49.96

37 大兴安岭地区中医医院 200.00 125.87

38 双鸭山市中医院 200.00 200.00

39 饶河县中医医院 100.00 97.19

40 宝清县中医院 100.00 53.99

41 兰西县中医医院 50.00 0

42 庆安县中医医院 50.00 48.00

43 青冈县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44 海伦市中医医院 100.00 100.00

45 绥化市中医医院 200.00 0

合计
4,550.0

0

3,159.7

5

（19）中医药竞赛、培训、巡回医疗及演练项目（黑龙江省）

2024年度该项目预算总计140.00万元，实施单位个数5个，实

际支出70.7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0.51%。截至申报截止日，该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预算资

金（万

元）

执行资

金（万

元）

1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40.00 39.01

2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40.00 0

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0 9.10

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0.00 22.45

5 哈尔滨市中医医院 10.00 0.15

合计 140.00 70.71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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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和黑龙江省财政厅按照《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管理补助资金具体使用单位，按照财政预算和国

库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具体表现为：

1.分配科学性：我省严格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财政部绩

效指标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充分结合往期绩效评价结果，将

10,194.00万元补助资金合理分配至19类项目中，项目内容紧紧

围绕立项目的和绩效总体目标，符合转移支付管理规定。同时，

项目资金合理分配至24个省直单位和86个市级单位及区县级单位，

基层单位覆盖面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2.下达及时性：我局会同黑龙江省财政厅严格按照预算法及

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的时限要求及时下达资金到各地方财政部门或各地方卫生管理部

门。

3.拨付合规性：我省项目资金严格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

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的通知》（黑财指（社）〔2024〕48号）

及2024年6月黑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

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的通知》（黑财指（社）〔2024〕207

号）要求，资金拨付程序严格，符合拨付合规性要求。

4.使用规范性：我省各项目单位基本能够按照下达的项目要

求规范使用，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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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和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严格按照核定的支

出范围、支出用途、支出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使用资金。二是加

强监督管理，省财政对资金实施常态化监督，紧盯资金流向和具

体支出情况。

5.执行准确性：黑龙江省2024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安排10,194.00万

元，实际执行7,268.36万元，预算执行率71.30%。各项目按照上

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金额执行，做到专款专用，不存在预算偏

离较大的问题，预算执行准确性较好。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我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

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对各项目、各实施单位开展绩

效评价。

在整个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各项目实施单

位均在系统中完成资金运行及绩效自评的填报，在填报系统时，

我局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通过微信、电话或现场的方式进行

沟通，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资料退回项目单位立行整改，截至报告

日，所有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标准提交材料、按照标准评分，

自评客观。

在我局统筹下，各项目实施单位积极配合，及时高效地完成

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系统填报率100.00%，线上审核率100.00%，

第三方线上核查率100.00%，抽查资金比例51.92%。通过本次绩效

评价，加强了对我省各项中医药项目开展情况和实际效果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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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项目管理，实现了绩效管理与项目编制、执行、监督的有

机结合。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我局及各项目单位对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

履行本级支出责任。黑龙江省2024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10,194.00万元均为中

央财政资金，根据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的原则由中央财政

进行资金下拨。结合黑龙江省实际，科学、合理分配资金并制定

具体项目实施方案，由我局以及各市县卫生健康委（局）等在职

责范围内实施监督，由省财政厅对经费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由各

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以及按规定进行资金支出，责任履

行层次合理、分明，支出责任划分清晰、合理且基本规范。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整体上来看，黑龙江省2024年度总体任务目标4项，项目总

体任务目标绝大部分已完成，在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推进中

医药特色人才建设、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弘扬中医药文

化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目标1：进一步健全了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中医药基

层服务能力，建设了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17家；建设了

老年病科4个、康复科4个，提高了中医药重点科室建设水平，

完成重点科室建设；建设中西医旗舰科室3个，提高了中西医结

合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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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2：持续推进了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逐步完善具有中

医药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基层中医馆骨干人才开展培训，

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基层中医药人才数量和质量。重点针对中

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和基地进行了培养。培养了322位中医

馆基层人才、培养了130位高层次人才。

目标3：持续增强了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进一步健全了中

医药传承创新体系，推进多学科融合创新，建设了中医治疗优

势病种项目（临床循证能力提升），提升了中医药临床循证能

力。提升了综合服务能力，促进专科特色发展，优化中医医疗

资源布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目标4：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提供更为优质丰富的中医药

文化产品和服务，持续提高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进

一步拓宽文化传播覆盖面和中医药文化影响力。中医药文化精

髓得到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初步建立，各类中医药

文化活动、平台、服务、产品更加丰富，中医药进一步融入群

众生产生活，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建设了中医药健康文

化知识角21个、建设了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1个、举办了中医药

文化传播活动2场等。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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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划建设国家中医优势专科数量7个以上，实际建设完成7

个。

②计划培养高层次人才数量 130 位以上，实际完成 130 位，

其中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108位、中药特色

技术传承骨干人才 15位、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规培骨干师资）

7位。

③计划培养基层人才数量322位以上，实际完成322位。

④计划建设人才培养平台数量 28个以上，实际建设 28个，

其中建设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 7个、建设第四届国医大师传承

工作室 1个、建设第二届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3个、建设 2022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14个、建设全国老药工传承工

作室3个。

⑤计划建设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数量 17个以上，实际

完成17个。

⑥计划建设中医治疗优势病种项目（临床循证能力提升）数

量1个以上，实际完成1个。

⑦计划建设中医药综合统计项目数量 1 个以上，实际完成 1

个。

⑧计划建设重点科室（老年病科、康复科、中西医旗舰科室）

数量 7个以上，实际完成 11个，其中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设完成

4 个、中医医院康复科建设完成 4个、中西医“旗舰”科室建设

完成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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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计划建设中医药执法监督专项行动数量 1个以上，实际完

成1个。

⑩计划建设中医药文化弘扬项目数量 1 个以上，实际完成 1

个。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①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80%，一般提升。由于抽样偏差、经济水平低等原因导致中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没有显著提升。

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90%，显著提升。指导县级中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中医馆等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供疾病诊疗、疑难

重症会诊、中医药健康讲座等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显

著提升。

③中医药经济管理水平

≥90%，显著提升。黑龙江省通过开展两期中医药经济管理人

才培训，支持中医药经济管理人才队伍的优化，促进中医药经济

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2）生态效益指标

①自然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90%，显著提升。依托哈尔滨师范大学，开展野生五味子、

防风种质资源圃建设、种质资源调查等工作，促进自然环境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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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持续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①培训对象满意度90%

通过对培训对象的满意度回访调查，培训对象满意度≥90%，

培训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较好。

②患者满意度85%

通过对患者的满意度回访调查，患者满意度≥85%，患者满意

度指标完成情况较好。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总体目标和绩效目标未完成或超过指标值较多的原

因分析

1.计划建设重点科室（老年病科、康复科、中西医旗舰科室）

数量 7个以上，实际完成 11个，超额完成任务。其中中医医院老

年病科建设完成 4 个、中医医院康复科建设完成 4 个、中西医

“旗舰”科室建设完成3个。

2.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由于抽样偏差、经济水平低等原

因导致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没有显著提升。

后续争取努力提高。

（二）政策执行或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项目未实施导致的资金执行率较低

部分项目未实施，主要存在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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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勃利县中医院、漠河市中医院“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未实施。

（2）佳木斯市中医院、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佳木斯学院“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未实施。

（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大庆市中医医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4 年

度科技计划项目（黑龙江省）”未实施。

2.部分项目尚未完成全部资金支出，导致资金执行率偏低

部分项目尚未完成全部资金支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富裕县中医院、兰西县中医医院“县级中医医院‘两

专科一中心’建设项目”购置设备已到货并投入使用中，剩余

资金正在走支付流程。

（2）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绥化市中医医院“中医医院能

力建设项目（黑龙江省）”已完成绝大部分仪器设备的招标，

正在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暂未到支付流程。

（3）七台河市中医医院、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哈尔滨市

中医医院“重点科室建设项目”已完成采购及验收手续，等待

付款。

3.专项资金使用未单独核算

虎林市中医医院、北安市中医医院、铁力市中医院、逊克县

中医院、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中心、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鸡西市中医医院等单位在使用项目专项资金时在财务系统中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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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核算。

4.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执行不到位

青冈县中医医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未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使

用项目专项资金；大庆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从本单位零余额账户

向本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划转140.00万元专项资金，后使用本单

位实有资金账户向外支付。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央财政预算管

理一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试行）》。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资金使用效率

下一步我局计划继续规范各项目单位的资金使用。要求各项

目单位建立或完善内部控制及业务管理制度，保证中央转移资金

独立核算，履行《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支付管理办法

（试行）》，确保专款专用，切实将中央转移资金用于项目所需

支出。在做好专项资金的分配与落实的基础上，加大监督检查工

作力度，运用科学监控手段，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实现全

方位监督。对于进度缓慢，执行率较低的单位，及时进行督促，

为加快预算执行提供保证，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及效益，避免

“突击花钱”等现象。同时将项目执行效率、资金执行效益与考核

挂钩，为绩效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2.提升项目实施效率，加强沟通检查机制

下一步我局计划建立更好的沟通交流机制，各项目承担单位

在项目实施过程有任何困难及疑问，及时向上级单位反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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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加强对项目实施困难单位的帮助，保证信息沟通顺畅、项目

诉求切实得到解决。我局计划强化项目执行人员的责任意识，加

大对各项目实施的宣传力度，定期开展教育培训及检查，使其充

分认识到项目实施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进一步增强项目实施及预

算执行的责任意识。

3.制定应对措施，促进绩效指标达标

下一步我局计划针对未完成建设任务的项目单位，抓紧制定

应对措施，尽快组织项目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中央转

移资金效益最大化，按时完成实施方案要求的产出内容，促进绩

效指标的达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自评得分

1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 153.00 76.85

2
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

才培训项目
45.00 95.75

3
卓越中医药师资（中医规

培骨干师资）培训项目
70.00 92.46

4
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

设项目
350.00 86.53

5 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 58.00 96.22

6
2024年全国老药工传承工

作室建设项目
60.00 73.43

7
中医药经济管理人才培养

项目
18.00 96.94

8 中医药综合统计项目 10.00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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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医药法治监督专项行动

项目
80.00 93.93

10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

目
700.00 97.16

11 重点科室建设项目 1,420.00 77.49

12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科一

中心”建设项目
1,700.00 89.3

13
中医治疗优势病种（临床

循证能力提升）项目
200.00 93.32

14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4年度科技计划项目

（黑龙江省）

100.00 65.85

15
中药质量保障项目（黑龙

江省）
390.00 72.46

16
中医药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和专项审计（黑龙江省）
60.00 97.17

17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运维

项目（黑龙江省）
90.00 90.25

18
中医医院能力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
4,550.00 72.23

19

中医药竞赛、培训、巡回

医疗及演练项目（黑龙江

省）

140.00 75.69

合计 10,194.00 79.37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为做好中医药项目实施工作，通过开展年度项目绩效评价，

督促资金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时整理、归纳、分析、

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加快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紧密衔接

的激励约束机制，并结合实际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资金

项目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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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本绩效自评报告拟在黑龙江省中医药

管理局门户网站主动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及公众监督。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六、附件

附件1：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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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

表（2024年度）

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

自评表（2024 年度）

转移支付

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

中央主管

部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地方主管

部门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资金使用单位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等

资金投入

情况（万

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1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194.00 7,268.36 71.30%

其中：中央财

政资金
10,194.00 7,268.36 71.30%

地方财

政资金

其他

资金

资金管理

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我省严格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财政部

绩效指标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充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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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绩效评价结果，将 10,194.00 万元补

助资金合理分配至 19 类项目中，项目内

容紧紧围绕立项目的和绩效总体目标，符

合转移支付管理规定。同时，项目资金合

理分配至 24 个省直单位和 86 个市级单位

及区县级单位，基层单位覆盖面广，资金

分配的科学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下达及时性

我局会同黑龙江省财政厅严格按照预算法

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及时

下达资金到各地方财政部门或各地方卫生

管理部门。

拨付合规性

我省项目资金严格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

承与发展部分）的通知》（黑财指（社）

〔2024〕48 号）及 2024 年 6 月黑龙江省

财政厅下发的《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部分）预算的通知》（黑财指（社）

〔2024〕207 号）要求，资金拨付程序严

格，符合拨付合规性要求。

使用规范性
我省各项目单位基本能够按照下达的项目

要求规范使用，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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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擅自调整等问题。一是认真落实和执行

国家和省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严格按照核

定的支出范围、支出用途、支出管理办法

及实施方案使用资金。二是加强监督管

理，省财政对资金实施常态化监督，紧盯

资金流向和具体支出情况。

执行准确性

黑龙江省 2024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

分）预算安排 10,194.00 万元，实际执行

7,268.36 万元，预算执行率 71.30%。各

项目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金额执

行，做到专款专用，不存在预算偏离较大

的问题，预算执行准确性较好。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我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

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对各项

目、各实施单位开展绩效评价。

在整个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黑龙

江省各项目实施单位均在系统中完成资金

运行及绩效自评的填报，在填报系统时，

我局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通过微信、

电话或现场的方式进行沟通，对于不符合

要求的资料退回项目单位立行整改，截至

报告日，所有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标准

提交材料、按照标准评分，自评客观。

在我局统筹下，各项目实施单位积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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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及时高效地完成了本次绩效评价工

作，系统填报率 100.00%，线上审核率

100.00%，第三方线上核查率 100.00%，抽

查资金比例 51.92%。通过本次绩效评价，

加强了对我省各项中医药项目开展情况和

实际效果的考核，规范了项目管理，实现

了绩效管理与项目编制、执行、监督的有

机结合。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我局及各项目单位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

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黑

龙江省 2024 年度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

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

分）10,194.00 万元均为中央财政资金，

根据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的原则由

中央财政进行资金下拨。结合黑龙江省实

际，科学、合理分配资金并制定具体项目

实施方案，由我局以及各市县卫生健康委

（局）等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监督，由省财

政厅对经费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由各实施

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以及按规定进行

资金支出，责任履行层次合理、分明，支

出责任划分清晰、合理且基本规范。

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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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1.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中医药基层

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中西医结合服务水平，提高中医

药重点科室建设水平。

2.持续推进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逐步完善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队伍素质，进一步

提高基层中医药人才数量和质量。

3.持续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进一步健全中医药

传承创新体系，持续推进多学科融合创新，持续提升

中医药临床循证能力。

4.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提供更为优质丰富的中医药

文化产品和服务，持续提高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水平，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覆盖面和中医药文化影响

力。

整体上来看，黑龙江省 2024 年度总体任务

目标 4 项，项目总体任务目标绝大部分已完

成，在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推进中医药特

色人才建设、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弘

扬中医药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目标 1：进一步健全了中医药服务体系。持

续提升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建设了县级中

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 17 家；建设了老年病

科 4 个、康复科 4 个，提高了中医药重点科

室建设水平，完成重点科室建设；建设中西

医旗舰科室 3 个，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服务水

平。

目标 2：持续推进了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

逐步完善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对基层中医馆骨干人才开展培训，提升队伍

素质，提高基层中医药人才数量和质量。重

点针对中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和基地进

行了培养。培养了 322 位中医馆基层人才、

培养了 130 位高层次人才。

目标 3：持续增强了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

进一步健全了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推进多

学科融合创新，建设了中医治疗优势病种项

目（临床循证能力提升），提升了中医药临

床循证能力。提升了综合服务能力，促进专

科特色发展，优化中医医疗资源布局，满足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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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提供更为优

质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持续提高

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进一步拓宽

文化传播覆盖面和中医药文化影响力。中医

药文化精髓得到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传播

体系初步建立，各类中医药文化活动、平

台、服务、产品更加丰富，中医药进一步融

入群众生产生活，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水平不断提高，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断推进。建设了中医药健康文化

知识角 21 个、建设了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 1

个、举办了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 2 场等。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建设数量
≥7 个 7

高层次人才培养计

划建设数量
≥130 个 130

基层人才培养计划

建设数量
≥322 个 322

人才培养平台建设

计划建设数量
≥28 个 28

县级中医医院两专

科一中心建设数量
≥17 个 17

中医治疗优势病种 ≥1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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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临床循证能

力提升）建设数量

中医药综合统计建

设数量
≥1 个 1

重点科室（老年病

科、康复科、中西

医旗舰科室）建设

数量

≥7 个 11

中医药执法监督专

项行动建设数量
≥1 个 1

中医药文化弘扬项

目数量
≥1 个 1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水平
显著提升 80%

由于抽样偏差、经济水平低等原

因导致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

没有显著提升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

务能力
显著提升 ≥90%

中医药经济管理水

平
显著提升 ≥90%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环境和资源可

持续发展
显著提升 ≥9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90%

患者满意度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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